
关于简化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
一次性交通补贴和稳岗补助审核发放流程

的通知





一、务工就业一次性交通补贴

       2023-2025年，对跨省务工和省内县外务

工的脱贫劳动力（含外出灵活就业人员），采取

定额方式发放一次性交通补贴。跨省务工的每人

每年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省内县外务工的

每人每年补贴最高不超过600元。具体申领程序

为：



一、务工就业一次性交通补贴

          1.个人申请。由脱贫劳动力本人提出申请，并填写承
诺书，写明本人就业地点、就业时间、月务工收入并做出
真实性承诺。在外务工未返回的，经本人同意后，可采取
委托代办方式，由本人亲属、乡村干部、驻村帮扶干部或
劳务输出机构代为申请。申请时需提交申领人身份证复印
件、个人银行账号。
       2.村级审核公示。以村级务工就业台账为基础，行政
村（社区）对申领资料的真实性进行初步审核，审核后公
示5天。公示无异议后以公函形式上报所在乡镇。
      3.乡镇审核公示。乡镇对行政村（社区）初审报送的交
通补贴申领资料有关信息与全国防返贫信息监测系统中务
工就业信息进行比对审核，审核后公示5天。公示无异议
后以公函形式汇总报送县乡村振兴局。
      4.发放补贴。县乡村振兴局将公示后确认的申领人员花
名册和补贴金额汇总后报县财政局，财政局在7个工作日
内将资金拨付到申领人银行账号。



二、务工就业稳岗补助

       2023-2025年，对当年在同一用工单位
累计务工就业6个月以上、平均月工资达到
1000元以上的脱贫劳动力，按照每人每月
200元的标准给予6个月的稳岗奖补。具体申
领程序为：



二、务工就业稳岗补助

         1.个人申请。由脱贫劳动力本人提出申请。在外务工未返回的，
经本人同意后，可采取委托代办方式，由本人亲属、乡村干部、驻
村帮扶干部或劳务输出机构代为申请。申请时需提交申领人身份证
复印件、个人银行账号、工资收入凭证、劳动合同（劳务协议）复
印件或用工单位出具的务工证明等。
         2.村级审核公示。以村级务工就业台账为基础，行政村（社区）
对申领资料真实性进行初步审核，审核后公示5天。公示无异议后
以公函形式上报所在乡镇。
        3.乡镇审核。乡镇对行政村（社区）初审后报送的务工人员身
份和务工就业状况等进行审核，并与全国防返贫信息监测系统中务
工就业信息进行比对。审核比对无误后以公函形式上报县人社局。
      4.县级复核公示。县人社局对务工人员的工资收入凭证、劳动合
同（劳务协议）复印件或用工单位出具的务工证明等材料进行复核。
复核后结果公示5天。
      5.发放补助。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县人社局将符合条件的申领人
员花名册和补助金额汇总后会同乡村振兴局报县财政局，财政局在
7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拨付到申领人银行账号。



三、工作要求
      （一）明确发放对象。脱贫劳动力指
16周岁以上有劳动能力的脱贫人口，各
乡（镇）不得以超过60周岁为由不落实
上述两项政策。
     （二）加强政策宣传。各乡（镇）要
组织乡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员，通过进村入户、微信、电话等线上
线下方式，经常性与务工就业人员主动
联系对接，深入广泛宣传解读政策，帮
助务工人员了解就业帮扶政策和相应的
申领要求、申领程序，积极主动提交申
请。

 （三）常态化做好补贴补助发放工作。各
乡（镇）要常态化做好务工就业一次性交通补
贴和稳岗补助审核发放工作。对外出务工就业
的脱贫劳动力，随时受理申请、及时审核、及
时发放。不得设立集中时段办理、过期不候等
条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发现申请人提供
的承诺书等申领材料内容不实，存在弄虚作假
等问题的，一经查实，责令退回相应补贴补助
资金，取消今后享受政策资格，并通过适当方
式记入诚信档案。县级将逐月调度一次性交通
补贴和稳岗补助发放情况，全县排队，发放滞
后的通报批评，约谈提醒，确保年底国考前发
放到位。



      沁水县乡村振兴局

解读单位：


